江西省人民医院职工请（休）假审批表

	姓  名
	
	所在科室
	

	时  间
	   年  月  日至
   年  月  日
	所去地点
	

	请假事宜
	
	休假种类
	

	在外联系方式
	

	所在科室意见
	
	主管部门意见
	

	分管院领导
审批意见
	

	分管人事院领导审批意见
	

	主要院领导
审批意见
	

	备注：

1、请（休）假应经科室主要负责人及主管部门同意，天数在一天的由科室主要负责人及主管部门审批，三天的报分管院领导审批，超过三天的事假报主要院领导审批，超过七天的事假须经院长办公会研究审批。2、机关、后勤职能科室职工报所在科室、分管院领导、主要院领导审批，人事科备案。3、临床科室及医技科室医技人员报所在科室、医务科、分管院领导、主要院领导审批，人事科备案。4、临床科室及医技科室护理人员报所在科室、护理部、分管院领导、主要院领导审批，人事科备案。5、休假种类是指正常工休假、病事假、探亲假、产假、丧假等、含外出学习、出国（境）旅游、出公差、参加学术会等。6、请假事由中，如：外出学习、出国（境）、出公差或参加学术会议的，需提供相关邀请函或会议通知。


